通    告
三政通字【2011】1号
为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鼓励社会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，积极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及时控制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，确保广大人民群众饮食安全，根据《三河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，决定对举报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案件给予奖励，现将举报及奖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举报条件

（一）违法案件发生在我市行政区域内。

（二）有明确、具体的被举报方。

（三）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事先未被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掌握。

（四）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。

（五）举报违法案件货值在2000元（含2000元）以上或社会危害性和影响重大、情节特别恶劣。

二、举报范围

（一）无证无照食品生产加工窝点。

（二）销售未取得检验检疫合格证的动物及产品。

（三）销售、使用病死畜禽、水产品及其制品。

（四）使用盐酸克伦特罗（瘦肉精）、莱克多巴胺、孔雀石绿等违禁药物饲喂食用动物。
（五）使用过期、发霉、变质的原料生产加工食品；食用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；超量或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食品。

（六）制售无生产日期（更改生产日期）、保质期、厂名、厂址的预包装食品和生产、销售、使用过期食品。

（七）生产、销售仿冒知名品牌食品。
（八）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废弃食用油（地沟油）等加工的食品。

（九）生产销售使用三聚氰胺超过临时限量管理值的食品。

三、奖励办法

（一）对举报的食品安全案件，经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查实认定后，按照举报奖励级别，分别给予举报人1000元、500元、200元奖励。对大案要案查处起到关键作用的举报，除以上奖励外，还将视具体情况另予重奖。

（二）同一案件被多次举报且内容相同的，奖励第一举报人，举报顺序以受理举报的时间为准。对两人（含两人）以上联名举报同一案件的，按一个案件进行奖励。

（三）奖励采取单线联系办法，举报人在接到案件承办单位通知之日起30日内领取举报奖励金，预期不领者，视为自动放弃。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不得泄露举报人姓名、住址以及举报情况，违者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特此通告

附：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举报电话

市农业局：        3156060       市畜牧水产局：3222226

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：3112351       市工商局：    3150300

市卫生局：        3152336       市商务局：    3214456

市综合执法局：    3116620       市供销社：    3212152
三河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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